
核釋「所得稅法」第66條之 9規定，有關營利事業因組織重組，取得並註銷庫藏股而沖抵保

留盈餘之未分配盈餘課稅相關規定

發文機關：財政部

發文字號：財政部 108.08.26.  台財稅字第10804006760號令

發文日期：民國108年8月26日

公司進行合併，存續公司因合併取得消滅公司原持有該存續公司之股份並轉列為庫藏股，其

註銷該庫藏股票所產生之損失，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表達」或企業會計準則

公報第15號「金融工具」規定，沖抵同種類庫藏股交易所產生之資本公積，不足數再依序沖

抵86年度以前年度保留盈餘、87年度以後年度之保留盈餘，其屬沖抵庫藏股交易之上年度及

當年度稅後盈餘部分，得分別列為交易上年度及當年度應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之

減除項目。


